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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正处于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理清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区域空间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中构建了“利益格局变化—主体行为博弈—

政策制度调整”的逻辑分析框架，并以新疆为例，分析了生态视角下空间规划体系从无到有、从波

动分化到转型引领的演变特征，指出其大致可概括为 4 个阶段特征：1）1949—1978 年五年计划主

导时期：作为政策实施的载体；2）1979—1999年国土规划主导时期：作为集权与分权博弈的反映；

3）2000—2011年“多规”并驱时期：作为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工具；4）2012年至今规划重组时期：

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手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不同时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中的普适性、特

殊性与指向性，阐明演变的驱动机制，以期为生态文明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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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 clarif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the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terest pattern change - subject behavior game - policy system adjustment” 

is constructed. Taking Xinjiang as an exampl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from scratch to existence, from wave differentiation to transformation 

lead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re studi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 can be roughly summarized into four stages: 1) the five-year plan leading period from 

1949 to 1978: as a policy implementation Carrier; 2) 1979-1999 leading period of land 

planning: as a reflection of the game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3) 2000-2011 

“multi planning” driving period: as a tool of local government economic growth;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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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ow planning restructuring period: as a means of land space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universality, particularity and directionality of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clarifi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ecological policy,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driving 

mechanism, interest pattern, behavior game, policy system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

将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

合一”。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空间规划体系更为复杂也更为分化，且还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以下简称“五年规划”）作为特殊的“空间规划”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
[1]
。众多实践证明

[2]
，

五年规划与城乡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空间规划在技术体系、编制管理与内容逻

辑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矛盾，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既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规划议题，也

是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亟待理清的科学问题。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3-4]

，空间规划是中国政府推进生态建设的一种表面行为，既无力应对复杂多

变的社会因素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无法形成科学合理的生态策略和治理举措。但在我国，

规划是一种公共政策，空间规划对社会资源配置、政策优先排序与财政投入占比都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是政策实施与制度推行的推动力。基

于此，本文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开展空间规划体系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能

更好地理解我国生态建设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所特有的互动关系，以及机构权威和自治并存的复杂性
[5]
，这也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领域。 

1 理论分析框架 

空间规划体系演变受社会矛盾变化与生态环境演化的双重影响，任何一方的变化调整都会引起

规划参与主体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格局变化又会导致主体行为发生博弈。在这一博弈

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也需做出调整，以不断规范各类空间规划的主体和客体
[6]
。

基于由利益格局、主体行为与政策制度构成的循环系统，本文构建了“利益格局变化—主体行为博

弈—政策制度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生态视角下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

制。 

1.1 利益格局变化 

空间规划利益格局变化实际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在空间层面进行资源配置、制约导

向与调控分配的过程，且具有衍生效应，直接关系生态建设的价值取向与成效
[7-8]

。理解这一变化过

程，关键在于理清参与主体的权责利益关系。 

在我国五年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空间规划从各自为政到错位发

展、从矛盾分化到统筹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规划的参与主体不断衍生，从最初的发展改革部门 1 个

参与主体，发展到涵盖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林业、生态环境等多个参与主体的利益格局，且格局

分化速度与多元化程度十分迅速。其中，政府作用最为关键，既牵扯中央到地方竖向层面的权利关

系，也需处理部门与部门之间横向层面的权责利关系。此外，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

政府与市场两者在空间规划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也一直在变化。 

按照米切尔“多维细分法”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本文将空间规划利益格局划分为纵向利益格

局、横向利益格局、多元利益格局 3 类。纵向利益格局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横向利益格

局包括发展改革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城乡建设部门、林业草原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多元利益格

局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3 类利益格局受到生态建设背景与不同建设强



度的影响，其扮演的角色会发生动态变化（图 1）。其中，纵向利益格局与横向利益格局变化主要

受中央调控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影响，纵向利益格局与多元利益格局变化主要受制约导向与公众参与

机制影响，横向利益格局与多元利益格局变化主要受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影响。 

 

 

图 1 空间规划利益格局及变化 

 

1.2 主体行为博弈 

空间规划参与主体行为受生态建设需求与社会驱动力影响，其主体行为和动机是由其集团利益

所决定的。不同空间规划的矛盾冲突，本质是空间背后各种利益主体的行为博弈结果
[9]
。 

空间规划的主体行为博弈涉及中央—地方的纵向利益主体、部门—部门的横向利益主体、政府

—市场—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纵向利益主体的行为博弈实际是一种系统内部行为博弈，是空间生

态要素以“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形式相互“打架”的过程；横向利益主体与多元利益主体

的行为博弈则实际是一种外部行为博弈，是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农业空间相互“伸缩”的过程
[9]
。

基于此，内部行为博弈与外部行为博弈一起构成了空间规划体系的主体行为博弈。 

内部行为博弈主要存在于生态发展的前期与空间规划前半阶段，是生态发展过程中生态规划行

为、生态建设行为与生态管理行为的博弈，也即是常说的“规建管”。通常情况下，我国各类空间

规划的规划编制、实施建设与行政管理一般由同一利益主体负责，其行为博弈也多来自于该主体的

中央与地方主管部门；而外部行为博弈主要存在于生态发展的后期与空间规划的后半阶段，该阶段

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格局趋于稳定，内部博弈逐渐转向外部博弈，主要包括生态建设行为与生态

监管行为博弈以及生态保护行为与生态利用行为博弈（图 2）。 

 

 

图 2 空间规划主体行为博弈机制 

 

1.3 政策制度调整 

我们常将规划看作是价值、政策、空间、运作等多个系统共同作用的公共政策行为。单从这一

层面来讲，过去传统的物质性规划显然已具备公共政策的属性。过去各类传统空间规划的发展历程



也验证了空间规划必然会从依据蓝图（图纸）规范空间建设转向依据公共政策来引导和调控规划目

标实现
[10-11]

。 

在生态发展过程中，空间规划利益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主体行为的互相博弈，进而引起规划

配套政策制度的调整（图 3）。此外，我国的空间规划常被作为国家或地区重大战略以及建设工程

实施推进的一种公共政策，因此对于生态环境领域而言，空间规划本身可能也是一种极为关键的机

制，具备动态调整的属性
[5]
。空间规划体系在生态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演变可理解是多部门、多利益

方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过程，既需要对生态发展所需的法律体系、规划体系、管理体

系与监督体系做出制度安排，也需要不断调整生态补偿、土地、财政、融资税收、工程管理、科技

创新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政策。 

 

 

图 3 空间规划体系的运作机理 

 

2 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特征——以新疆为例 

本文选取新疆作为案例，研究生态视角下空间规划体系的演变特征。一方面，新疆一直是推进

国家战略和生态建设的重点地区，拥有各类空间规划编制经验，且政策倾向性相对明显；另一方面，

新疆面临资源保护、减贫、经济转型发展等多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我国生态发展的阶段

特征，具有主动性和深入性。 

2.1 1949—1978年 五年计划主导时期：作为政策实施的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经历了多次重大制度变革，奠定了近半个世纪以来

空间规划“从无到有”的坚实基础。1949年 12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共设 20个工作部门。在

财政经济委员会下组建了城市建设管理机构，主管全省基础建设工作；农林厅和水利厅等涉及生态

建设的管理部门主要从事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工程建设，但此期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规划”

概念。1953年，根据中央部署，新疆开始编制第 1个五年计划，其实施正式拉开了通过工业化带动

空间发展的序幕，确定了生态建设要与工业建设相适应、要配合工业工程项目发展的建设方向。1954

年，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改设为省计划委员会，并在内部设置建设管理机构， 统筹全省城市建设计划

（规划）
[12]

。计划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新疆五年经济计划编制与实施正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作

为五年计划延伸的空间规划，开始参照苏联模式，以发展工业为前提，以落实五年计划工程项目用

地布局为重点在生态层面开展。 

1957年，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要求各地在生产战线上实现大“跃进”，新疆下达了 1958

年“农、林、牧业生产跃进计划”，要求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3]

。在这一时期，以林业

为主的生态建设多是作为农业生产的组成内容，计划（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营造林完成农业

生产任务，而非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 

2.2 1979—1999年 国土规划主导时期：作为集权与分权博弈的反映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中解脱出来，中央开始将空间规划



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空间规划在生态建设过程中

的作用也被重新认识。据统计，由于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1978—1985年新疆全区造

林面积比 1978 年之前的 29 年造林面积总和还多
[13]

，且自治区还作为空间规划的直接主体，制定了

《十年防治荒漠化工程建设规划》，以改善新疆干旱的生态环境。 

上世纪 80年代，我国开始关注国土整治问题，这既是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产物，也是我

国开始系统考虑大规模国土整治与绿化建设的开端
[14]

。1981 年中共书记处第 97 次会议就国土整治

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指出“国家建委的任务不能只管基建，应该管土地利用、土地开发、综合开发、

地区开发、整治环境、大河流开发，要搞立法和规划”。从这次的会议记录来看，中央试图通过建

委来协调国土空间的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生态环境等众多问题。1982年，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被国家建委确立为国土规划试点地区，随后掀起了 80 年代新疆地区的国土规划热潮。90 年代

以后，国土规划在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被进一步放大，生态领域的计划经济色彩逐渐退却。1996

年，新疆编制完成第 1 部省（自治区）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国土规划的升级，土地利用规划

推动人们开始着手处理经济社会可持续性与空间资源有限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之间的矛盾关系
[15]

。 

2.3 2000—2011年 “多规”并驱时期：作为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工具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约束与制度制约，经济发展与

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并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在国家统一部署下，新疆于 2000年开

始试点退耕还林工程，并颁布相关规划与实施方案。 

2001年，自治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

年计划纲要》，开始将“环境与资源”单设一篇，并提出“治水为中心、植树种草为先导”的建设

理念，但未将其内容纳入考核目标与指标。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正式改为五年规划，并在

横向上布置生态领域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森林覆盖率和建成区绿化率等指标也正式作为发展目标

纳入规划实施的考核内容。 

200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的实行，标志着新疆从城

乡分割进入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时期，生态建设目标成为各类规划编制的强制性内容。随着市场经济

的过热性增长，国家开始将土地纳入宏观调控范围。2010年 7月，国务院批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该规划的重点任务是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

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在该时期，新疆正式形成了发改部门主管五年规

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部门主管土地利用规划，城建部门主管城乡规划，林业部门主管森林、

湿地、荒漠等生态资源规划，环保部门主管污染治理规划的“多规”并驱格局，且均在生态建设过

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4 2012 年至今 规划重组时期：作为国土空间治理的手段 

为推进规划体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规

划条例》，将发展规划分为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年度计划 5 大类。

其中“林业”和“生态建设”等正式以法规文件的形式被确立为新疆发展规划的专项规划。然而，

由于受到其他空间主管部门的掣肘，作为统领性规划的五年规划仍然很难统筹其他部门空间规划
[15]

，

导致市县层面空间规划体系在生态发展过程中矛盾十分突出。 

城市化与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态资源环境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规划纲要以及改革方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空间规划、

空间用途管制、自然资源监管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层面自然资源部的组建，既为“多

规合一”以及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行政管理归口，也阐明了地方空间规划改革的价值取向。

2018年，中央批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构改革方案》，自治区组建了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以

及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机构作为空间规划与生态建设的管理部门，同时启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

土空间规划（2019—2035年）》编制工作，通过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生态保护修复、大规模



国土绿化等专题研究，识别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所需的社会经济、地理人口、生态环境等重要内

容，为把握新疆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重构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3 空间规划体系演变的驱动机制 

通过新疆空间规划体系演变可知，空间规划自诞生之日起，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改变而

改变。空间规划体系在生态建设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呈现出利益格局逐步分化、主体行为

博弈趋于稳定、政策制度调整频繁的特征，且每个阶段都受国家或地区宏观战略的绝对影响。 

在中央集中计划体制下，五年计划在规划体系乃至公共政策体系中都具有极强的管制作用。地

方政府是中央政府代言人，空间规划参与主体在生态建设过程中只有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之分，且

是一种建立在程序分工层面的主体分化，无利益分化与行为博弈。在该时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主

要受决策主体内部分化影响，制度安排与政策调整也具有中央精神的导向性。但新疆等特殊生态地

区的空间规划未体现其区域生态脆弱性特征，与其他省区相同，生态建设成为工业用地布局的配套

举措。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央政府开始行政放权给地方政府，地

方政府在空间规划层面承担的职责开始相对独立，主体定位也由中央代言人转型为企业型政府。在

这一时期，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以投资开发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开始直接或间

接参与空间规划，并由于利益驱使，地方政府主体与投资市场主体易结成“联盟”
[2]
。在这样的利

益格局中，以进行城市建设为主要目的的城市规划在空间规划体系中处于更为积极主动的地位，并

发展成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土地开发来推动资源要素配置、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制度工具
[16]

；但城

市规划在生态建设过程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形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此时，中央政府则试图以

用地管制与耕地保护作为抓手，推行土地利用规划，限制地方的大规模城镇建设与生态资源破坏。

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二者之间的矛盾，既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利博弈，也是生态建设与

城镇扩张的空间冲突。 

进入新世纪，空间规划在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关系进入调整期。地方政府的“要

规划”行为逐渐体现为“要项目”和“要政策”的外在诉求，而中央政府则通过专项资金的方式参

与地方生态建设，“工程项目制”成为中央向地方提供资源和要素配置的主导方式。实施近半个世

纪的“五年计划”改称“五年规划”，反映出新市场经济形势下五年规划的“空间”规划属性在增

强，也标志着发展改革部门在横向利益格局中的强势回归
[17]

。在这一时期，以政策为主导的五年规

划开始增强空间属性，以空间为主导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开始增强政策属性，横向利益格局

更为分化，规划主体的外部行为博弈逐渐失衡，导致地方甚至出现了“九龙治水”的乱象。部门间

横向利益矛盾成为当时空间规划冲突最显著的特征。 

目前，城镇化进程逐渐趋缓，高速发展逐渐转为高质量发展，增量规划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规

划与减量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导向下的空间规划实施过程中将出现新的利益主体，利益格局也更

为多变，同时也会衍生更多的权利需要多方博弈，并导致制度政策调整更为频繁。在新一轮国家机

构改革中，发展改革、自然资源、林业草原等部门的职责权利变更，将引发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空间规划之间的行为机制和利益格局产生新的变化，既有冲突矛盾又有统筹

融合，并同时涉及规划、建设、管理、监督等诸多生态建设行为的重新博弈与定位。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波动分化到转型引领的多个阶段，这既是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脉络，也是生态建设的历史进程。从空间规划体系演变来看，生态建设过程

中的空间规划一直与国家总体社会经济状态、政府管理职权息息相关，很多规划类型都是在特定时

期、出于特定发展需要、为解决当时特定问题而出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很多规划类型伴随特定时

空进程经历了初创、低潮、停滞、复苏、创新等多个阶段。 

新时期的空间规划体系是伴随“五位一体”与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



中，发展规划与建设规划、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之间的矛盾冲突，为生

态建设带来了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

将空间规划问题放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去考虑，也即站在生态建设的历史长河中去审视规划问题，

以期形成更加均衡的利益格局与更加统一的行为机制，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权责关系与空间规

划体系。但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创新空间规划机制，理顺生态建设中的央地

事权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最大作用仍是未来努力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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